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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中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文件
扬攻坚指办〔2024〕15 号

 

关于印发《扬中市 2024 年生态环境质量“春夏
攻坚”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区）、相关部门：

今年以来，在全市上下共同努力下，生态环境质量“首季争

优”专项行动取得明显成效。但是对照“首季争优”专项行动的

阶段性目标，我市部分环境质量指标仍存在一定差距。为持续改

善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深化大气和水环境治理，根据镇江市统一

部署安排，我市将于二季度组织开展生态环境质量“春夏攻坚”

专项行动，制定工作方案如下：

一、总体思路

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 2024 年度省、

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视频会议精神，深入分析研判

当前环境质量改善形势，按照“聚焦重点、力促转变、守牢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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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攻坚思路，补短板、强弱项、求实效，聚焦重点区域、重点指

标、重点点位、重点环节，力促主要环境质量指标向“扳平”、

“进位”转变，坚决守住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

的底线，为高质量、高水平完成全年生态环境质量目标夯实治理

基础、赢得治理主动。

二、攻坚目标

2024 年二季度，全市省控站点 PM2.5浓度力争降至 27 微克/

立方米以下，其中八桥镇、油坊镇 PM2.5浓度和优良天数比率改

善幅度须明显优于省控站点；新坝镇、三茅街道、经开区、西来

桥镇 PM2.5浓度力争降至 27 微克以下。

2024 年 1-6 月，全市省考断面优Ⅲ比例达 100%，无劣Ⅴ类

断面。一级管控支流（设 3 个省考断面）：三茅大港扬子桥断面、

联丰港何家大港闸断面、新坝大港万福桥闸断面总磷年均浓度低

于 0.1mg/L（Ⅱ类）；二级管控支流（王陆港）：王陆港支流总磷

年均浓度达到 0.2mg/L 及以下。

三、攻坚措施

（一）空气质量方面

今年一季度，八桥镇站点在镇江市 49 个乡镇街道站点中

PM2.5浓度排名倒数第一，4 月份油坊镇、八桥镇站点在镇江市 49

个乡镇街道站点中 PM2.5浓度排名倒数第一、第二，严重影响全

市空气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相关镇（街、区）要深挖问题根源，

落实针对性措施；开展“削峰行动”，做好臭氧污染防治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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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好 PM2.5改善窗口期，全力压降 PM2.5浓度；针对空气质量排

名靠后的镇（街、区），市攻坚办将适时开展“末位拔点”行动，

约谈相关负责人，推动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1. 开展“削峰行动”。为有效压降 PM2.5浓度，进一步做好污

染过程应对工作和削峰保良，深入排查重点高值区域污染源，对

全市大气污染源清单进行动态更新。扬中生态环境局要强化监测

数据应用，安排专人实时关注 PM2.5、PM10、O3、NO2等各项指标，

一旦发现高值及时预警提示镇街区。运用好扬中市大气监管平台

这一先进手段，督促各镇（街、区）6 月底前完成涉气企业用电

监控安装联网、活性炭更换信息填报工作，实实在在发挥大气平

台非现场监管作用。强化走航监测等溯源排查手段，利用省监测

中心帮扶指导契机，聘请专业第三方开展 PM2.5、臭氧雷达组网

监测及走航，发现高值区域及时联合各相关部门和镇街区排查整

改，压降污染物浓度，推动溯源追踪与成因研判。

2. 开展“末位拔点”。对 PM2.5浓度排名末位的乡镇街道站点、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不力的镇（街、区）开展“末位拔点”行

动，既进行同期纵向对比，又进行实时横向对比，制定具体方案，

明确重点工作措施，确保取得实效。市住建、城管、资规、生态

环境等部门和各镇（街、区）要根据各自职责，组织人员对重点

区域排污单位、工地、料堆料场、道路积尘、餐饮油烟等开展针

对性督查。

3. 全面实施项目工程减排。加快推进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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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项目，6月底前确保完成60%以上年度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程。

持续推进扬中市大地水泥有限公司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和监测

评估，推进全市 8 家铸造企业大气污染综合整治。继续鼓励全市

四家排放大户持续开展友好协商减排，扬中生态环境局每日关注

排放大户污染物浓度变化，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推进整改。市公安

交巡警大队要加快推进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淘汰，力争

6 月底前完成 150 辆以上淘汰任务。完成全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

案修订。

4. 开展活性炭“清肺”专项行动。梳理活性炭使用企业名

录，印发活性炭吸附设施帮扶指导手册，开展活性炭吸附设施专

项检查，全面掌握全市涉气企业活性炭使用情况，建立完整的活

性炭管理数据库，督促涉气企业进一步压紧治气责任，加强活性

炭吸附设施运行管理，提升治气效能。

5. 开展臭氧污染防治专项执法。针对表面涂装、磨具磨料、

热电联产、铸造等涉 VOCs 和 NOx 的重点行业企业和 VOCs、NOx

高值区等开展执法检查。重点关注企业治污设施是否按要求建设，

无组织管控措施是否到位，自动监控设施是否按要求安装运行；

企业开停工、检维修期间，退料、清洗、吹扫等作业产生的 VOCs

废气是否满足标准要求等。开展清理虚假“油改水”专项执法工

作方案。

6. 强化露天烧烤和夏季秸秆禁烧管理。结合“两治一提升”

行动，强化餐饮油烟、恶臭异味治理，深化露天烧烤油烟污染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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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整治，推动安装油烟在线监测设施。提前部署 2024 年夏季秸

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通过部门联动、责任到人、齐抓共管，

将相关工作落实到位。

7. 强化问题整改和预测预警。扬中生态环境局利用雷达扫

描、走航等措施对重点区域开展排查，持续完善问题交办整改闭

环的工作体系，确保交办问题整改到位。根据空气质量形势，及

时启动大气质量预警应对和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确保大气预警

应对和应急管控措施落实到位。

（二）水环境质量方面

要聚焦 2024 年存在降类风险和水质波动频繁的断面，开展

系统分析和研判，查测溯治，对症下药，为汛期腾出空间、留足

余量，为全年水环境质量提升奠定坚实基础。

1. 强化通江支流水质管控。持续开展长江干流通江支流水

质稳定达标专项行动，围绕一、二级管控支流清单及年度目标，

加快推进问题排查整治和治本工程建设。

2. 狠抓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对年度重点工程项目实施清单

化管理，开展县级以上城市和乡镇区域水污染物平衡核算工作，

力争 6 月底前完成 2023 年度数据核算工作。落实工业废水与生

活污水分质处理实施方案和“五个清单”（工业企业允许接入清

单、整改后可接入清单、限期退出清单以及城镇污水处理厂改造

清单、工业废水集中（预）处理设施建设清单）要求，推动实现

应分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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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全面推进规模以上养殖池塘排

查工作，加快建立“一池一档”，加强池塘养殖尾水排放环境监

管。加强汛期农田退水污染防治措施，汛期（6、7、8 月）相关

省考断面水质氮磷等主要污染物浓度同比明显改善。

4. 开展汛前隐患排查整治。根据历年汛期水质状况，明确

重点关注水体、饮用水水源地和省考断面，对周边主要污染源、

风险源开展环境隐患排查，重点检查工业、城镇、农业污染源、

支流支浜、闸站应急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等。4 月底前完成各类污

染源、风险源的全面排查，明确整改措施、整改时限和责任主体；

5 月中旬前完成整治，对于短时间内难以彻底整改的，要按照“长

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原则，逐步推进，力争 6 月底前取得阶段

性整改成效，为确保汛期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省考断面水质

不出现大的波动。

四、保障措施

（一）工作责任要压实压细。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指挥部办

公室牵头推进专项行动，发挥盯办督办作用，确保压力传导到位。

市攻坚办会同市相关职能部门常态化开展帮扶督导，实地查看各

镇（街区）组织推进情况，协同推动突出环境问题的排查、发现、

整治工作。对落实不力、环境质量改善不理想的区域，按程序约

见属地政府负责同志；对因失职、渎职等造成恶劣影响的，依法

依规启动追责问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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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跟踪调度要加强加密。各镇（街区）每月 7 日前向市

攻坚办、市大气办、市水治办报送“春夏攻坚”行动开展情况，

内容包括攻坚目标完成、攻坚措施进展、存在的突出问题等。扬

中生态环境局定期通报各镇（街区）空气质量情况、超标省考断

面清单，每周通报水质变化情况，对污染强度排名靠前、水质下

降两个类别以上断面、工业特征因子超标断面进行预警。

（三）联动协调要紧盯紧推。加强部门联动协作，注重压力

传导，杜绝“上热中温下冷”现象，严防执行力层层衰减。紧盯

“春夏攻坚”行动重点、难点问题，常态化组织职能部门开展会

商，推动齐抓共管，形成攻坚合力。强化联合执法支撑，加大重

点污染源日常监督检查力度，对发现的涉气环境问题、在线监测

监控数据弄虚作假行为等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扬中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

2024 年 5 月 6 日


